
非诉调解

老兄弟俩一宅两户，其中

一户在维修老宅时因妯娌关

系不和，导致建材进出受阻，

双方矛盾激化。

崇明公安分局城桥派出

所启动“三所联动”机制斡旋

双方， 最终促使两家达成书

面谅解协议， 房屋修缮工作

得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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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员工讨要工资 13万

王小姐之前供职的商贸公司是一

家港商独资企业， 为了减少经营管理

成本的压力， 决定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对所有员工的工资水平进行调

整， 并将该降薪决定在公司的网站上

向所有员工做了告示。 2021 年 9 月

13 日， 王小姐提出辞职申请， 双方

劳动关系结束。

虽然与老东家的劳动关系结束

了， 但双方之间的纠葛却并未了结。

此后， 王小姐以公司未和她签订劳动

合同为由， 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支

付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的工资差额， 以及这两年的延

时加班工资、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五天应休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等合计

13 万余元。 “我入职了 22 个月， 月

工资为 1.2 万元。” 王小姐道出了自

己讨要薪金的依据。 但这一说法却遭

到了商贸公司的强烈反对。 商贸公司

拒绝支付王小姐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差额等请求， 调解因此陷入了僵

局。 按照举证规则， 要求双方举证，

调解择日进行。

找出双方未签合同的原因

在之后的调解中， 商贸公司提供

了一份 《三方劳动关系概括转移协

议》， 由此也解开了双方未签合同之

谜。 原来王小姐之前在另一家公司工

作， 与该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此

后， 该公司将业务和员工一起转移给

了商贸公司。 由此， 王小姐就未与商

贸公司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一直延

续履行与原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然而， 王小姐对《三方劳动关系

概括转移协议》 无异议， 但却始终认

为商贸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是违

法的， 并且不认可劳动合同上约定的

月工资 8000 元， 认为月工资应该是

1.2 万元。

调解员根据证据材料和双方确认

的事实， 对王小姐进行法律释明： 签

订的 《三方劳动关系概括转移协议》

符合法律规定， 商贸公司承接王小姐

与原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所有的

权利和义务， 故可以不再继续和王小

姐签订劳动合同， 商贸公司此举并不

违法， 无需支付王小姐未签订劳动合

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至于王小姐所述应以月工资 1.2

万元为基础， 计算加班工资、 应休未

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等， 则再次要求王

小姐递交相应证据， 但王小姐无法提

供工资 1.2 万元的证据， 调解员针对

王小姐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

书” 上自述的月工资为 8000 元， 再

次向王小姐进行了确认， 得到了她的

认可。

但此时商贸公司认为应按月工资

6000 元标准来处理， 因为公司在

2020 年 4 月 1 日的时候就已经做出

了对所有员工的工资水平进行下调并

告示， 同时提供了王小姐与该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 该协议

明确表述了王小姐对工资调整方案的

认可和亲笔签名。

王小姐对此有异议， 双方发生争

执。调解员随即改变调解方法，背对背

进行劝导，双方逐渐恢复理性，最后双

方达成一致，以 2020 年 4 月 1 日为临

界点，即 2020 年 4 月 1 日以后工资按

调整后的 6000 元计算，2020 年 4 月 1

日之前，按 8000 元计算。

最大的争议焦点解决后， 对于其

他的四项诉求， 调解员一项一项征求

双方的意见，最终获得了双方的确认。

这是一起典型的劳动合同纠纷，

该起劳动合同纠纷的调解， 对调解员

的业务要求比较高， 如果不能熟练掌

握《劳动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很难说

服当事人。 调解员运用证据规则让双

方当事人举证， 通过证据让当事人知

道自己的胜诉概率，最终化解矛盾。

“我的工资就是 1.2 万

元， 凭什么要打折？” 员工王

小姐义愤填膺， 公司也道出

了苦水， 因经济困难， 公司

早已将降薪决定在公司网站

上公示。 王小姐在辞职后，

以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 申

请了劳动仲裁。 上海市长宁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区非

诉讼争议解决中心对该纠纷进行调

解。 那么公司为什么没有和王小姐

签订劳动合同， 她的工资究竟应该

怎么算？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这些

疑问被一一厘清， 双方的矛盾也因

为“背对背” 调解而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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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三所联动

【案例点评】

妯娌两人恶语相向

张大妈和黄大娘是妯娌， 先

后嫁进李家， 住在崇明川心街的

同一幢自建住宅里， 共用一个院

子， 平时关系处得一般。 张大妈

和丈夫、 儿子很久之前就搬去了

市区居住， 每年回老宅一两次。

大约十年前， 张大妈回老

宅后注意到本来共用的院子空

地上都被种上了各种蔬菜， 一

问是老二妻子黄大娘种的， 当

时就表现得不是很开心， 但也

没有多说什么。

黄大娘看出张大妈的心思，

认为老大妻子小心眼， 便暗地里

使绊子， 在两家必经公共廊道的

自家一侧堆满杂物。 这样， 老大

一家每次回来进屋都非常不方

便。 张大妈也不是善茬， 回一次

老宅就把老二妻子种在正对自家

门前院子的菜踩踏一遍。

面对妯娌两人的恶语相向，

矛盾不断， 李家兄弟两人的态度

惊人一致： 不参与、 不制止、

“和稀泥”。 两家的关系从此进入

冰点。

新仇旧恨集中爆发

今年 5 月上旬， 崇明公安

分局城桥派出所接到黄大娘儿

子的异地报警称， 他的母亲与

人推搡过程中被推倒在地， 院

子里种的蔬果也被铲除。 由于

他不在崇明， 报警请民警到场救

助。

民警袁徐凡到达现场时， 李

家妯娌俩情绪正激动， 两人吵骂

之声不断， 时有推搡， 好在双方

没有受伤。 院子里堆着一些水泥

建材， 边上几名建筑工人不知所

措。

经民警奋力劝阻， 张大妈和黄

大娘两人情绪稍有平息， 随后分别

向民警说明了情况。 原来， 张大妈

这次回老宅是要修缮房子。 由于长

时间不打理， 房子屋顶开始漏雨，

内外墙面也已脱落， 和丈夫商量后

自己一个人回来请工人着手维修。

黄大娘看到工人搬建材进院子， 不

仅踩坏了她门前的菜地， 还要影响

到她进出公共廊道， 便找张大妈理

论。 张大妈不吃黄大娘这一套， 一

不做二不休， 索性将黄大娘种在靠

近她家一侧的蔬果全部铲掉， 用来

堆放建材。

“三所联动”助矛盾化解

了解矛盾缘由后， 民警想让

妯娌俩坐下来解决问题， 终因两

人互看不顺眼没能谈成结果。 不

过， 双方同意暂时将院子里的菜

地和建材维持原状， 互不破坏，

等待民警通知， 接受“三所联动”

调解。 5 月 16 日下午， 民警、 律

师和人民调解员等“三所联动” 工

作人员来到川心街居委， 与矛盾双

方约定调解。

为确保调解成功， 经民警努力

联系， 当天到场的还有黄大娘的丈

夫， 以及张大妈的儿子。 有了叔侄

俩的参与， 调解现场虽有争吵， 但

总体态度还算积极。

经过“三所联动” 工作人员一

下午的努力， 张大妈和黄大娘在与

各自亲人的商议下， 双方签订对院

子公共使用区域、 种菜范围和修缮

房屋等三个方面问题的协议： 作为

公共部分的院子， 按中轴线分， 不

得占用他人一侧区域； 作为双方都

要使用的廊道， 应保持通畅， 不得

堆积任何杂物； 院内种植的蔬果必

须在各自一侧， 不得超界， 现有超

界的蔬果， 由被超界方铲除； 房屋

修缮过程中， 如影响到对方房屋，

须承担相应责任。

“十几年了， 我心里头的别扭

终于放下了， 感谢你们的调解。”

最后， 张大妈和黄大娘代表双方签

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黄大娘对

“三所联动” 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张大妈也表示， 房屋修缮时会按照

协议书履行， 避免再次发生矛盾。

至此， 妯娌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

决。


